
第三次论文盲审或实践成果

鉴定/评审未通过

有异议收到全部意见之日起15日内

学位办审核

受理不受理

告知申请人

并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

组织由至少五名校内外
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审核

并出具专家意见

分委会出具

预审意见

分委会预审

通知分委会

存在问题

5日内分委会重新出具意见
申请人向学位办提出复核申请

终止学位申请进入答辩流程

复核不通过复核通过

对论文评阅或实践成果鉴定/评审的学术复核流程图

不属于受理范围 属于受理范围

告知申请人

复核申请需提交材料：

1、未通过的论文或实践成果及总结报告等，未经事后修改；

2、所有论文评阅意见或实践成果鉴定/评审意见；

3、书面复核申请，须阐明申请复核的具体理由，并附对申请复核的意见作出的逐一详细回复；

4、导师书面意见。

收到学位办通知之日起15日内

学位办审核

学位办受理30日内

出具复核决定

审核无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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